附件1

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2   

气象灾害分灾种应急响应图














气象灾害发生或即将发生





监测单位发布预警





Ⅲ、Ⅳ级气象灾害








Ⅰ、Ⅱ级气象灾害





气象灾害领导小组综合研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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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灾害发生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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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、水务、国土、住建、交运、民政、教育、电力、公安、农业、林业、旅游等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。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启动抢险应急方案。





气象、公安、交运、电力、住建、水务、卫计、民政、农业、林业、旅游等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。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启动抢险应急方案。








气象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务、民政、环保等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。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启动抢险应急方案。





Ⅳ级





气象、民政、农业、水务、林业、卫计、交运等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。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启动抢险应急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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Ⅲ级





Ⅱ级





气象、电力、公安、交运、环保等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。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启动抢险应急方案。








Ⅳ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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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温





气象灾害发生





Ⅱ级





气象、电力、住建、水务、卫计、农业、林业等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。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启动抢险应急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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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、住建、交运、教育、电力、农业、水务、林业、环保等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。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随时启动抢险应急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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